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臺東縣政府 函
地址：95001臺東市中山路276號
承辦人：賴盈如
電話：089-322002#1507
傳真：089-346837
電子信箱：f5038@taitung.gov.tw

受文者：臺東縣達仁鄉公所

發文日期：中華民國113年9月18日
發文字號：府教終字第1130211004號
速別：最速件
密等及解密條件或保密期限：
附件：臺東縣113年語文競賽全國決賽徵召推薦表、臺東縣113年語文競賽全國決賽徵召

項目 (376540000A_1130211004_ATTACH1.doc、
376540000A_1130211004_ATTACH2.docx)

主旨：有關本縣113年語文競賽決賽徵召1案，詳如說明，請查

照。

說明：

一、有關本縣113年語文競賽決賽徵召方式，摘述如下：

(一)徵召項目：徵召縣賽「無人報名」之競賽項目；縣賽

「從缺」之競賽項目，不予徵召。

(二)應備文件：徵召推薦表正本及相關證明文件影本。

(三)審核程序：由本府教育處主管、相關語言領域校長或教

師 組成工作小組書面審查各基準綜合評定。

(四)篩選基準：被推薦人競賽實績及語言表現、家長及指導

老師支持度、推薦人資歷及推薦說明。

二、請有意願推薦選手或自薦報名者於113年9月27日(五)中午

前，將「臺東縣113年語文競賽全國決賽徵召推薦表」親送

檔　　號:
保存年限:

6

1130014586

■■■■■■社會課 ■■■■■■■收文:113/09/18

■■■■■■■有附件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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至本府教育處資終科賴盈如小姐收（地址：臺東市更生路

13巷8號3樓），郵寄請提前二日寄出，以郵戳為憑（113年

9月27日），並請來電確認（電話：322002分機1507）。

三、社會組徵召項目惠請各鄉鎮市公所協助公告鼓勵參加。

四、隨函檢附上開徵召推薦表及徵召項目一覽表供參。

正本：臺東縣各國民中小學、臺東縣內各公私立高中職、國立臺東大學、國立臺東大學
附設實驗國民小學、臺東縣各鄉鎮市公所

副本：本府教育處資終科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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